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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被告新画面影业公司
表示，如果原告不承认已经收到酬

劳，那此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表示，因为分成数额目前尚未

确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
题。 （晚宗）

张艺谋索《三枪》片酬案一审
法院未当庭宣判，超生调查笔录成关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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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足主帅赴恒大
双方正在谈，

需足协甚至更高层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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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被
誉为“话剧皇后”的朱琳（上图）因病医
治无效于2015年 7月 7日凌晨3时 20
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盘点北京
人艺的舞台，有一个人永远不会被遗
忘，她代表了一代话剧人的艺术巅峰，
甚至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话剧的历
史。有人叫她“中国话剧皇后”，有人称
她艺术大家，人艺人都尊称她一声大
姐。她，就是朱琳。

朱琳在人艺出演的第一部戏剧，就
是曹禺的名作《雷雨》。伴随着鲁侍萍
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朱琳从此成为了
北京人艺挑大梁的演员。朱琳的一生
都在戏剧舞台上辛勤耕耘，在她塑造的
众多角色中，《雷雨》中的鲁侍萍、《蔡文
姬》中的蔡文姬、《虎符》中的如姬夫人、
《武则天》中的武则天、《带枪的人》中的
纳佳、《洋麻将》中的芳西雅等不仅在演
出当时引起轰动，直到今天仍为观众所
称道。

一生从艺，朱琳赢得喝彩无数。同
行评价她的表演有着浓郁的艺术魅力，
特别是历史剧中的蔡文姬、武则天等角
色，扮相雍容华贵、仪态大方、感情饱
满、语言清晰、楚楚动人。

“我很爱我的角色，演员一定要爱
他的角色。”朱琳说。在2012年，近90
高龄的朱琳登上舞台，在北京人艺建院
六十周年献礼大戏《甲子园》中扮演王
奶奶，这是她最后一次登上首都剧场的
舞台，坐着轮椅的朱琳坚持完成了演
出，她说：“我快90岁了，要给自己留个
纪念，我要再听一听首都剧场的钟声。”
她至此完成了自己的谢幕演出。3年
后的今天，朱琳溘然长逝，而她留在舞
台上的形象仍然熠熠生辉，在北京人艺
和每一位观众心里，她会永远留在舞台
上。 （新雨）

“话剧皇后”朱琳
因病去世
享年92岁

张艺谋诉称：2009年6月，其与
新画面影业、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
司签订《协定备忘录》，就合作拍摄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达成一致。根
据协定，香港安乐影片负责投资，
新画面负责影片在境内的宣传及发
行，张艺谋担任导演，影片在中国大

陆的收入减去所支出的宣传发行费
后将平摊三方分配，即三方各自分
得至少1500万元。新画面取得全部
票房后，至今未向张艺谋支付分成。

在法庭上，新画面影业有限公
司答辩称，他们在2010年至2011年
已经将张艺谋的分成12536400元转

账到张艺谋妻子陈某的账户上。对
此，张艺谋说，新画面汇给他的钱是
《英雄》等其他影片的片酬，不是《三
枪》的分成款项。

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笔
钱到底是其他影片的酬劳还是《三
枪》的分成，成为全案的核心焦点。

为了证明 2010 年收到的 1000
多万是其他影片的报酬，张艺谋一
方的代理人拿出了张艺谋超生一案
计生委的调查笔录。彼时，新画面影
业有限公司的律师以新画面代理人
的身份接受了调查，并表示，2005年

起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替张艺谋缴
纳了税费，经张艺谋本人同意，将其
报酬等款项汇给了其他人，到2010
年转给张艺谋1000多万元。该证据
一出示，旁听席发出惊叹声。

对此，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代

理人表示，当时接受调查的律师不
了解情况，所言不实。审判长当庭
询问道：“既然他不了解情况，为何
以代理人的身份接受调查？”新画面
公司代理人说，当时了解公司财务
情况的职员并不在现场。

新画面公司为《英雄》等影片的
酬劳已经另给，向法庭提交了替张
艺谋代缴税款的证据及支出凭证。

对此，张艺谋代理人认为，被告
方虽然提供了支出凭证及纳税凭
证，但这不能证明他们真实支付了
这些酬劳。“被告是税金代扣代缴义

务人。就算尚未支付该酬劳，也有
代扣代缴税费的义务。另外，支出
凭证是公司为了计算拍摄成本而设
立的，张艺谋签署但并不是履行完
成了。支出凭证不是收款凭证。”

同时，张艺谋代理人提出，被告
方除了“支出凭证”之外，没有出具

银行的转账凭证。被告只有汇款
12536400元的证据，其他的酬劳是
怎么给的呢？而新画面公司代理人
说，“酬劳都是给的现金。”张艺谋代
理人说，“已经缴了税，银行卡转账
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要拿现金？”
但被告方坚持支付了现金。

新画面公司代理人说，在2010
年转账给张艺谋夫人陈某12536400
元，这与协议另一方香港安乐影片
有限公司分成款的数额是一样的，
汇款时间也是同一时间。这说明两
笔汇款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三
枪》的分成。“这笔款金额上都与其
他影片的片酬不一样，汇款时间也
不对。”

张艺谋代理人不认可《三枪》的

分成是12536400元，并当庭申请司
法审计《三枪》的发行成本。原告方
表示，《三枪》的票房是2.6亿，因为
实际进行发行工作的是被告，原告
只能是估算。按照行业的惯例，且
保守估算，被告拿到了票房收入的
40%，再扣除实际成本，估算出三分
之一的分成应是1500万。“我们当庭
申请司法审计《三枪》的发行成本，
来详细计算原告应得的分成。”

此外，至于张伟平夫人汇给张
艺谋夫人陈某的 12536400 元为什
么和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的分成
款数额是一样的，张艺谋代理人说：

“我们不清楚这是不是巧合。因为
制造这种巧合的恰恰是被告，作为
收款人，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至
于这笔钱到底是5部影片的酬劳，
还是4部影片的酬劳，我方并不清
楚，但它不是《三枪》分成。”

1000多万汇款是酬劳还是分成？

超生案笔录是真还是失言？

是“支出凭证”还是“收款凭证”？

《三枪》分成是12536400元还是1500万？

案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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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9时30分，张艺谋诉新画面影业索1500万《三枪》收益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
理。庭审过程中，双方就《三枪拍案惊奇》分成款数额如何确定以及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展开辩论，当日，
法庭未当庭宣判。

张艺谋一方说还没有拿到钱，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却说钱都给了陈婷。昨日，张艺谋和新画面影
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伟平均没有现身，双方都是代理律师出庭。双方辩论激烈，出现多个争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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